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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7】第 6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 年 6 月 24 日，公司将所持新疆君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新疆君创”）100%的股权出售给天津丰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天津丰利”），天津丰利为公司控股股东徐州丰利科技发

展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徐州丰利”）的控股股东。出售时新疆

君创尚欠公司 6,986 万元，并承诺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偿还该笔资

金，后一再延期。公司控股股东徐州丰利自愿承担连带责任担保，并

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偿还上述欠款。 

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公司公告称，公司控股股东徐州丰利偿还

贷款资金来源为借款，在借入该笔资金时，资金出借方在借款协议中

要求增加约定条款，约定借款方在未偿还该笔借款时，不得使用该笔

资金，如果借款方出现重大不利情形，出借方可单方收回该笔借款。

后由于媒体出现多篇关于公司的负面报道，资金出借方于 9 月 20 日

单方收回了该笔借款。徐州丰利并未实际偿还新疆君创所欠款项。 

请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就以下事项作出说明： 

1、请控股股东徐州丰利补充提供借款协议，并说明在借款协议

中增加约定条款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将约定条款事项告知上市公司，

约定条款是否影响其严格履行为公司关联方偿还占用资金的承诺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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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约定其他条款等，并请律师就此发表意见。 

2、请公司自查说明 8 月 31 日资金转入上市公司账户的情况，包

括上市公司账户开立过程、账务处理及相关凭证，是否符合公司相关

内控制度的要求。 

3、请公司补充提供 9 月 20 日该笔资金转出的银行凭证，并说明

资金划转的具体办理过程，是否符合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要求。 

4、请徐州丰利明确说明并承诺按照年化利率 7.50%偿付上述资

金本息的期限。 

请你公司、控股股东于 11 月 6 日前将上述情况说明书面回复我

部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应该遵守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本所发

布的细则、指引等相关规定，认真和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，不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及其

他股东的权益。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 日 

 

 


